
 ( 一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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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田區議會  

 

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 

二零一五年三月十日  

會議報告  

 

( 1 )   在擴大會議上，議員及委員討論運輸署提交的《二零

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沙田區巴士路線計劃 》。  

 

( 2 )   委員會討論：  

 

( i )  單 車 網 絡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提 交 的 “ 沙 田 區 單 車 徑

加設單車設施意見調查”初稿 ；  

 

( i i )  運 輸 署 提 交 的 《 運 輸 署 二 零 一 五 年 部 門 周 年 計

劃》；  

 

( i i i )  運 輸 署 、 九 龍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(九 巴 )及

新 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及 城 巴 有 限 公 司

(新巴城巴 )就“ 9 8 2 X、 8 1 C、 2 8 1 B、 8 6 A 及 8 5 A

號線脫班情況”提問作出的回覆；  

 

( i v )  運 輸 署 及 龍 運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就 “ 改 善 沙 田 區 機

場 巴 士 通 宵 服 務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， 並 一 致 通

過以下臨時動議：  

 
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強 烈 要 求 運 輸 署

及 龍 運巴士有限公司增加 N 4 2 巴士班次，同時

延 長 N 4 2 的服務時間至深夜時份，往返機場至

沙 田 及 馬 鞍 山 區 ， 讓 市 民 不 用 迂 迴 曲 折 地 往

返。”；  



 ( 二 ) 

( v )  運 輸 署 及 路 政 署 就 “ 穗 禾 路 道 路 安 全 ” 提 問 作

出的回覆；  

 

( v i )  運 輸 署 及 香 港 警 務 處 就 “ 大 圍 交 通 問 題 ” 提 問

作出的回覆；以及  

 

( v i i )  運 輸 署 、 九 巴 、 新 巴 城 巴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及 勞 工

處 就 “ 沙 田 區 專 營 巴 士 在 法 例 下 的 監 管 ” 提 問

作出的回覆。  

 

( 3 )   委員會通過：  

 

( i )  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的更新成員名單 ；以及  

 

( i i ) 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開支科 7 建議預算。  

 

( 4 )   委 員 會 備 悉 政 府 部 門 及 有 關 機 構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

項作出的回覆。  

 

( 5 )   由 於 法 定 人 數 不 足 ， 主 席 決 定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處 理

《運輸署進度報告》、《工作小組報告》、《路政署

工程進度報告》、《沙田區公共房屋及私人機構參建

居屋計劃屋苑人口》及《沙田市中心交通違例檢控數

字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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